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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市建设用地功能 
混合使用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发布实施 

 

为优化城市功能布局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，北京市规划

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近日发布实施《北京市建设用地功能混合

使用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。作为《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》发布

后的首批配套政策，《意见》突出规划引领，突出项目支持，

聚焦产业转型升级，补齐配套短板，助力城市更新，为实现

高质量发展提供空间资源保障。 

《意见》坚持规划引领，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战略引

领和刚性管控要求，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；坚持创新发展，

强化规划实施的弹性适应能力，拓展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空

间；坚持集约高效，合理引导空间资源的流动和集聚，增强

城市发展活力；坚守安全底线,统筹发展与安全,提高城市全

生命周期的风险防控能力。 

《意见》创新提出全类型统筹用地功能，涵盖工业用地、

商业服务业用地等建设用地功能混合使用类型；全周期引领

方式转型，涵盖规划编制、规划实施、建筑更新三个阶段的

发展需求；全流程推动政策落地，明确“混什么，混多少”

并提出“怎么混”的实施路径；全维度划定正负面清单，首

次采用正负面清单和比例管控的方式。 

规划编制阶段，主导功能管控与其他功能引导相结合，

为街区发展增活力 

《意见》提出，以规划街区为单元，依据街区整体定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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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特点，划定不同主导功能分区，并明确用地混合引导要求。

对于不同实施程度的街区，以实施率明确街区功能混合引导

的重点，同时结合“四个中心”功能建设推动重点地区发展，

打造产城融合、职住平衡、活力开放的品牌街区。 

如在公共服务主导功能分区内，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、

文化用地、中小学用地、幼儿园用地、其他教育用地、体育

用地等公共服务类用地总用地面积占所在分区建设用地总

量 50%以上即为符合规划要求，其余 50%以下的功能设定，可

结合地区发展及民生需求，混合设置其他性质用地。 

规划实施阶段，支持地块使用性质兼容，为规划实施添

动力 

《意见》提出，采取正负面清单的方式对兼容功能进行

管理，明确居住用地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、商业服务

也用地、工矿用地和仓储用地等 5 类用地“允许兼容”和“禁

止兼容”内容。如商业服务业用地允许兼容公共服务、娱乐

康体等功能，禁止兼容工业、批发市场功能；合理设定兼容

功能比例，居住用地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、商业服务

业用地、工业研发用地和仓储用地兼容功能的总地上建筑规

模不超过地上总建筑规模的 15%。一类工业用地兼容功能的

总地上建筑规模不超过地上总建筑规模的 30%，兼容工业研

发以外功能的总地上建筑规模不超过地上总建筑规模的 15%；

强调兼容用途对主用途的辅助支撑作用，兼容用途不能反超

主用途，喧宾夺主。同时兼容用途之间不能相斥，不得对地

块内部相邻地块造成安全、环境、消防等负面影响。 

建筑更新阶段，鼓励盘活闲置低效空间，为城市更新挖



 3 

潜力 

《意见》提出，要优先保障安全和公共利益，鼓励合法

存量建筑转换为市政交通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、公共安全等

三大设施。优先保障民生、产业发展需求，分情形合理确定

用途转换比例。根据城市更新需求，明确适用于城市更新的

土地配置、价款补缴、产权登记等管理要求。 

《意见》明确鼓励各类存量建筑转换为市政基础设施、

公共服务设施、公共安全设施，探索建立相应奖励机制。允

许商业、商务金融和娱乐康体等商业服务业用地中的建筑用

途相互转换。允许文化、教育、体育、医疗卫生、托育服务、

社会福利、社区综合服务、机关团体等用途相互转换，允许

利用非经营性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补充便民服务设施。 

允许工矿用地和仓储用地，利用存量建筑完善生产生活配套、

补充公共服务设施、补齐城市功能短板、发展高精尖产业等

国家和本市支持的产业。 

《意见》强调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兼容用途部

分不得对外销售。工矿用地主用途部分和兼容的经营性用途

部分应整体持有，确需转让的应一并转让，兼容的经营性用

途部分不得脱离主用途部分单独转让，避免变相开发。存量

建筑应依法合规开展用途转换，不得变相将违法建筑合法化。 

下一步，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将会同各部门进一步强化部

门联动，突出典型案例指引，支撑产业高效落地，提升城市

公共服务能级，为首都现代化建设提供高质量的空间保障。 


